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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东区恒大欢智谷小区建筑工地
“5.19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

2022 年 5 月 19 日 15 时 30左右，在位于米东区小康路 1999

号恒大欢智谷小区建筑工地 11#塔吊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事

故造成 1 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

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 号令）相关规定和

区政府的授权，成立了由区政府副区长魏强任组长，区纪委监委、

米东公安分局、区建设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人社局、区司法局、

古牧地镇、总工会等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及专家组成的米东区恒大

欢智谷小区建筑工地“5.19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事故

调查组），邀请米东区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，对该起事故进行调

查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、查阅资料、调查取证和专家分析

论证，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和性质，现形成报告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（一）建设工程项目情况

乌鲁木齐恒康旅游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恒康）

投资开发米东区小康路 1999 号恒大欢智谷小区工程，建设单位

恒康 2020 年 6 月 23 日取得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，2020 年 9

月 11日取得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，2020 年 9 月 26日取得《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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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。

2020 年 7 月建设单位恒康与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

订的《建筑工程施工合同》，2021 年初因河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退出欢智谷项目建设后，2021 年 5 月 15日建设单位恒康与

新疆宏远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施工单位宏远）签订了《建筑

工程施工合同》。

2020年 7月 25日建设单位恒康与广州市恒合工程监理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监理单位广州恒合）签订了《建设工程监理合同》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情况

1、恒大欢智谷小区建筑工地项目，工地有 3 个楼宇正在建

设中分别是 11号楼 12号楼和 13号楼，2022 年 4 月中旬该项目

建设单位向米东建设局申请 11号楼 12 号楼和 13 号楼复工，11

号楼因未进行特检停工。米东建设局对工地进行复工检查，施工

单位对检查出的隐患进行整改，建设局经复查后，同意 12 号和

13 号楼开工建设。

2、2022 年 5 月 16 日，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城市管理局（城

市行政执法局）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(米东执改通【2022】第 2026

号)责令该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5 月 20日前停止施工。

二、事故发生及救援经过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2 年 5 月 19 日，马忠清和妻子马再乃拜中午吃饭时因家

里的事情俩人吵架，马忠清很生气，手里拿着一个康师傅大瓶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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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水，戴蓝色安全帽，穿反光背心从工地宿舍走向 11#塔吊，（11#

塔吊停用），马忠清的妻子在后面跟着，马忠清就往 11#塔吊上

爬，爬到塔吊第五节时约高 12.5m，突然坠落到塔吊基础处。

（二）事故救援经过

大概在 15：00 左右，张会勤听到 11号塔吊方向有声音，扭

头看到有人从塔身内部往下掉。就赶紧喊人跑过去看，劳务公司

安全员唐永江跑到现场看到马忠清躺在塔身内部，头部出血，感

觉伤势严重，拨打 120电话，15 时 10分左右 120 到达，现场确

认马忠清已经没有生命特征。

区应急管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，立即组织人员对现场进行勘

验，并报请区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，要求事故单位尽全力安抚亡

者家属，并联系米东公安分局、总工会、人社局、司法局、建设

局、古牧地镇等单位共同做好善后处理工作。

三、事故勘验情况

1、恒大欢智谷项目工地 11#塔式起重机，正方形塔身，型

号：QTZ80（TC601010-6），在塔身 5m 处悬挂“安全责任牌”。

（见图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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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一

2、11#塔式起重机高 30.8m，塔吊一个标准节长度约 2.5m，

在高于 3m 以上位置，每个标准节里都设置有休息小平台和一段

约 1m长的护笼，护笼延直梯每间隔 1.5m设置一段。（见图二）

图二

3、2021 年 10 月 13日，马忠清到米东区人民医院就诊，医

院出具的高血压 3 级，极高危疾病证明书。（见图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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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三

四、事故原因技术分析

（一）经调查组调查，马忠清为该施工工地起重机械司机，

持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放的建筑起重机械

司机（塔吊起重机）证，有效期 2022 年 9 月 5 日，操作类别：

塔式起重机起重司机。马忠清在上岗前，于 2022 年 4 月 13日至

15 日接受公司级（第一级）安全教育 15 个学时，于 2022 年 4

月 16日至 18 日接受项目部（第二级）安全教育 15 个学时，于

2022 年 4 月 19 日至 21 日接受班组（第三级）安全教育 20个学

时，安全教育内容为塔式起重机安全操作规程教育和岗位职责教

育，并以 87 分通过安全教育考核。马再乃拜为该施工工地信号

工。

（二）根据塔吊司机班班长吴军《询问笔录》中显示，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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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0月 13 日，马忠清给他说头疼胸闷身体不舒服，吴军就带马

忠清去米东区人民医院检查身体，吴军未陪同问诊，马忠清未将

检查结果告知吴军。事发后吴军在整理马忠清的遗物时发现医院

诊断证明的日期和带马忠清去医院的日期相符。医院出具诊断证

明马忠清高血压 3 级，极高危，胸痛待查，疾病诊断证明处理意

见是马上住院治疗，但马忠清没有去医院治疗，未将病情（此疾

病不适宜从事相应特种作业）告知新疆宏远建设有限公司，隐瞒

了自身的相关病史。

（三）根据马再乃拜提供的《事情经过》和《询问笔录》中

显示，事发当日马忠清与妻子马再乃拜在家（施工工地宿舍）吵

架后，马忠清当时很气愤，甩门而出就往停用的 11 号塔吊上爬。

五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伤亡人员情况

死亡 1 人。死者：马忠清，男，回族，34 岁。

（二）直接经济损失

约壹佰捌拾伍万元人民币（¥1850000 元，包括丧葬补助、

工亡补助、善后赔付、救治费用等）。

六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（一）事故发生的原因

一是马忠清（死者）事发当天与妻子吵架情绪激动，在精神

状态不稳定，且有高血压病的情况下，攀爬 11号塔吊至约 12.5m

高处，事后现场勘验马忠清无如何攀抓的痕迹皮肤完好，攀爬时

极有可能处于发病期，无自救意识状态下坠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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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在停用 11#塔吊区域无工作指令和工作任务，未经允许

擅自进入停止施工区域自行攀爬 11#塔吊；

三是马忠清生前患有不适宜从事相应特种作业的疾病，且未

告知新疆宏远建设有限公司，隐瞒了自身的相关病史。

（二）事故性质

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调取相关资料、询问相关当事人，

分析认为：该起事故不符合生产安全事故认定条件，本起事故为

非生产安全事故。

米东区恒大欢智谷小区建筑工地

“5.19”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

2022 年 9 月 13 日


